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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 辦 單 位 

工 作 項 目 及 內 容 
權 責 劃 分 

會辦機關 

（單位） 
備    考 

第四層 第三層 第二層 第一層 

項 目 內 容 股 長 
科〈處〉
長 

主 任 
局 長 市 長 

產業服務科 產業服務 一、地方產業策略規劃。 

 

 

二、重要產業輔導政策業務。 

審 核 

 

 

審 核 

 

審 核 

 

 

審 核 

審 核 

 

 

審 核 

核 定 

 

 

核 定 

都發局 

研考會 

 

研考會 

財政局 

 

商業行政科 

 

一、商業行政 

 

 

 

 

二、公司登記與 

 管理 

一、會議展覽業務政策訂定。 
二、電子遊戲場業政策核定事

項。 

 

 

一、公司之糾紛、命令解散、

廢止登記等事項。 

二、公司設立及解散登記事

項。 

三、公司變更登記事項 (減

資、合併及分割事項除

外)。 

四、公司減資、合併、分割等

變更登記及資金查核等

事項。 

五、公司停業、復業登記事

項。 

六、受理申請、廢止經濟部工

商憑證事項。 

七、公司之違法案件處分事

項。 

八、公司登記之查閱、影印及

證明等事項。 

 

審核 

 

審核 

 

 

核定 

 

核定 

 

核定 

 

 

核定 

 

 

核定 

 

核定 

 

審核 

 

核定 

審核 

 

審核 

 

 

 

 

 

 

 

 

 

 

 

 

 

 

 

 

審核 

 

審 核 

 

審 核 

 

 

 

 

 

 

 

 

 

 

 

 

 

 

 

 

核 定 

 

 

核 定 

 

核  定 

 

 

 

 

 

 

 

 

 

 

 

 

 

 

 

 

 

 

 

 

 

 

 

 

 

核定後副知相

關單位 

核定後副知相

關單位 

核定後副知 

相關單位 

 

核定後副知 

相關單位 

 

核定後副知 

相關單位 

 

公用事業科 

 

 

一、公用事業監督

及管理 

 

二、電業法、再生

能源發展條

例與能源管

理業務 

 

 

 

 

 

公用事業安全維護管理暨市

場穩定機制相關事宜。 

 

一、電業法政策研定。 

二、再生能源推動暨政策規劃

事項。 

三、能源管理政策研訂。 

四、再生能源發電設備查驗及

查核業務。 

 

五、再生能源發電設備同意備

案、移轉業務。 

審 核 

 

 

審 核 

審 核 

 

審 核 

審 核 

 

 

核 定 

 

審 核 

 

 

審 核 

審 核 

 

審 核 

核 定 

 

 

 

 

核 定 

 

 

審 核 

審 核 

 

審 核 

 

 

 

 

 

 

 

 

核  定 

核 定 

 

核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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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既有工業管線

監理檢查及

防災應變管

理業務 

 

六、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設備登

記、撤銷、廢止及其他相

關業務。 

 

一、既有工業管線管理相關法

規、規範及政策等相關事

項。 

二、既有工業管線防災應變聯

防規範及維運計畫等相關

事項。 

 

 

審 核 

 

 

 

審 核 

 

 

審 核 

 

核 定 

 

 

 

審 核 

 

 

審 核 

 

 

 

 

 

審 核 

 

 

核 定 

 

 

 

 

 

核 定 

 

招商處 一、招商規劃 

 

 

 

二、招商行銷 

 

 

三、投資服務及協

調 

 

獎勵民間投資政策規劃、 

法規修訂等相關事項。 

 

 

國內、外產業合作交流之 

政策核定事項。 

 

重大投資案件之協調及辦 

理事項。 

 

 

審 核 

 

 

 

審 核 

 

 

審 核 

 

 

審 核 

 

 

 

審 核 

 

 

審 核 

 

 

審 核 

 

 

 

審 核 

 

 

審 核 

 

 

核 定 

 

 

 

核 定 

 

 

核 定 

 

 

研考會 

財政局 

主計處 

 

新聞局 

觀光局 

 

都發局 

環保局 

財政局 

 

 

 

 
 
 
 

市場管理處 

 

 

一、零售市場督導

管理 

 

 

 

 

 

 

 

 

 

 

 

 

 

 

 

二、攤販管理與輔

導 

一、市場用地開闢之核定事

項。 

 

 

二、獎勵投資興建市場之核定

事項。 

 

 

 

 

 

三、市場設立、撤銷之核定事

項。 

四、市場用地、市場閒置場域

標租等活化事項之核定。 

 

 

攤販臨時集中場設置、撤銷之

政策規劃事項。 

 

 

審 核 

 

 

 

審 核 

 

 

 

 

 

 

審 核 

 

審 核 

 

 

 

審 核 

 

審 核 

 

 

 

審 核 

 

 

 

 

 

 

審 核 

 

審 核 

 

 

 

審 核 

 

審 核 

 

 

 

審 核 

 

 

 

 

 

 

審 核 

 

審 核 

 

 

 

審 核 

 

核 定 

 

 

 

核 定 

 

 

 

 

 

 

核 定 

 

核 定 

 

 

 

核 定 

 

都發局 

工務局 

環保局 

 

工務局 

都發局 

財政局 

交通局 

消防局 

警察局 

環保局 

 

 

財政局 

主計處 

法制局 

 

都發局 

交通局 

消防局 

警察局 

環保局 

 

 

 

 

 

 

 

 

 

 

 

 

 

 

 

 

 

 

 


